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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隨著民主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言論自由的保障概念抬頭，著

作之發展與流通作為言論與人格表現的重要形式，自不能免於規範之

外。言論自由的前提為資訊流通之環境，於是著作權法對於著作權行

使的限制規定，亦從核心加以擴散，各國著作權之立法亦基於上開目

的，逐步建構更細緻之規定。 

    我國著作權法對於自由和資訊流通之規定，分別訂有同法第 49

條、第 50條、第 52條、第 61條與第 62條等規定，本次修法將依實

務運作狀況對各項內涵重新調整，爰此，本次會議先針對第 50 條、

第 61條、第 62條提請討論1。 

貳、有關著作權法第 50條有關合理使用規定之檢討 

 一、本條歷年修正沿革 

    條文 修正理由 

民 

國 

87 

年 

第五十條  

    以中央或地方機

關或公法人名義公開

發表之著作，在合理

範圍內，得重製或公

開播送。 

 

本條修正之目的，一方面在確認政

府著作，除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所定者外，仍應享有著作

權；另一方面在於擴大國民合理使

用政府著作之空間，使得任何人均

得就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

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在合理範圍

內，加以重製或公開播送，而非如

舊法所定，僅得由新聞紙、雜誌得

轉載，或僅得由廣播電臺或電視電

臺公開播送為限。 

 

 
1
 本背景敘述統整自本局 100年委託賴文智律師所作「著作權合理使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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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 修正理由 

民 

國 

92 

年 

第五十條 

    以中央或地方機

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

開發表之著作，在合

理範圍內，得重製、

公開播送或公開傳

輸。  

本條之立法意旨在便利民眾合理

利用政府出版品，促進公益，鑒於

網路時代「公開傳輸」之利用型

態，亦相當普遍，爰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十六條之一「公開傳輸權」之

增訂，修正本條，允許以「公開傳

輸」之方式利用政府出版品。 

二、國際公約與各國立法例2 

(一)伯恩公約： 

    伯恩公約第 2條第 1項(4)規定：「具立法、行政或司法性質

之官方文書(texts)及其官方翻譯物，其著作權之保護，依本聯

盟各會員國之法律定之。」 

 

伯恩公約之規定並非著重於官方著作之主體，而是在於著作本身

的性質應限於立法、行政、司法。 

 

(二)日本： 

    日本著作權法第 32條第 2項規定：「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之

機關、獨立行政法人或地方獨立行政法人為供一般大眾週知之目

的所製成，並以其名義下所公開發表之宣讀資料、調查統計資

料、報告書或其他類似之著作，得作為說明材料而轉載於報紙、

雜誌或其他刊物。但有禁止轉載之表示者，不在此限。」 

 

 
2
 本會議資料有關國際公約與各國立法例部分，係統整自本局 100年委託賴文智律師所作「著作 

  權合理使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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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規定著作之類型限於「宣導資料、調查統計資料、報告書」

或其他類似之著作，製作之目的限定為「供一般大眾週知」；利

用目的限於做為說明材料，利用行為則限轉載於報紙、雜誌或其

他刊物。 

(三)德國： 

    德國著作權與鄰接權法第 5條規定： 

    法律、命令、官方命令與通知，以及判決及官方作成之判決

書，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前項規定適用於其他為公眾資訊之官方利益而發行之官方

著作，但應準用第 62 條第 1 項至第 2 項及第 63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有關禁止修改及應註明出處之規定。   

 

德國法雖規定「為公眾資訊之官方利益而發行之官方著作」不受

著作權法保護，但仍使其保有禁止修改及應註明出處之著作人格

權之準用利益。  

(四)美國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5 條規定：「本法所定著作權之保護，不

適用於美國政府之任何著作。但美國政府因轉讓、遺贈或其他方

式移轉而接受或擁有著作權者，不在此限。」   

 

美國聯邦政府對其自始取得著作權之著作不能主張著作權，任何

人對於該類著作得以任何方式利用，惟美國各州政府對其著作大

多仍以州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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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國相當於我國本條規定之比較  

 政府著作受保護情形 可否主張合理使用 得合理使用之利用行為 

美國 美國聯邦政府之任何著作不受著作權法

保護，但因轉讓、遺贈或其他方式移轉

而接受或擁有著作權者除外。 

視個案有無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條

之適用 

視具體個案司法判決而定 

德國 為公眾資訊之官方利益而發行之官方著

作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但準用禁止修改

並應註明出處之規定。另其他官方著作

仍受保護。 

不明 不明 

日本 政府著作除有日本著作權法第 13條3規 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之機關、獨立 作為說明材料而轉載於報

 

 
3第十三條（不得為權利標的之著作） 

該當於下列各款著作者，不得成為本章所定權利之標的。 

一  憲法及其他法令。 

二  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之機關、獨立行政法人（指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平成十一（1999）年法律第一百零三號）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獨立行政法人。以下同。），

或地方獨立行政法人（地方獨立行政法人法（平成十五年法律第一百十八號）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獨立行政法人。以下同。）所頒布之告示、訓令、通達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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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著作受保護情形 可否主張合理使用 得合理使用之利用行為 

定不得為權利標的之著作外，受有著作

權法保護。 

 

 

行政法人或地方獨立行政法人為

供一般大眾周知之目的所製成，並

以其名義下所公開發表之宣導資

料、調查統計資料、報告書或其他

類似之著作，得主張合理使用。 

紙雜誌或其他刊物，但有禁

止轉載標示者除外。 

台灣 政府著作除有著作權法第 9條第 1款、

第 2款4規定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情形

外，受有著作權法保護。 

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

義公開發表之著作，可主張合理使

用 

合理範圍內之重製、公開傳

輸、公開播送、翻譯、散布 

                                                      
 
類似文書。 

三  法院判決、裁定、命令及審判以及行政機關所為之準於裁判程序之裁決及決定。 

四  前三款所列著作之翻譯物或編輯物，而由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之機關、獨立行政法人或地方獨立行政法人所製成者。 
4
 我國著作權法第 9條 

下列各款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一、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二、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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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本條規定之客體是否擴張至「以政府機關為著作財產權人」    

之著作？ 

一、說明及本局行政函釋 

         著作權法第 50條係於民國 81年增訂，其立法理由說明謂：

「按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性質上

本為公益，如傳播媒體為之傳播，亦有促進公益之利。爰參考

日本著作權法第 32 條及 40 條之立法例，增列條文如上。」由

上可知，基於公益之目的，我國著作權法對於政府機關之著作，

除依同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列，自始排除於著作權法保護

之標的外，在合理範圍內，程度上的開放公眾利用。 

     (一) 本局行政函釋 

1、102年 1月 24日電子郵件 1020124 

依著作權法第 50 條規定，「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

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公開

播送或公開傳輸」，查「台灣鐵路管理局」為交通部轄下

的公營事業機構，性質上係屬中央機關，故以該名義公

開發表的路線圖、時刻表等，符合著作權法第 50條合理

使用之情形，您自得在合理範圍內，重製、公開播送或

公開傳輸該等路線圖，無須獲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但是應註明出處。 

2、97年 04月 11日電子郵件 970411 

           如縣市誌及鄉鎮市誌係屬仍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只

要著作人為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且以其名義公開

發表，得依著作權法第 50條之規定，在合理範圍內，得

加以重製及公開傳輸，惟仍應明示其出處。因此，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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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欲掃瞄上網供民眾瀏覽下載之縣市志及鄉鎮市志，其

著作人為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依前述說明，尚屬

合理使用範圍，惟若縣市志及鄉鎮市志之著作人非屬中

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除有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外，

則應向著作財產權人取得「重製」及「公開傳輸」之授

權，以免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 

        3、84年 06月 12日 台(84)內著會發字第 8410905號 

著作權法第五十條規定「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名

義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由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

電台或電視電台公開播送。」，查上揭規定係參考日本著

作權法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條之立法例所訂定，而日本

著作權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新聞紙、雜誌等刊物得

轉載之著作，係以「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之機關，………

在其著作名義下所公表」者為限，則參考上揭立法例及

利用人利用著作得以遵循之情形，上述條文應係指不論

著作財產權人是否為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只要著

作人為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且以其名義公開發

表，即得由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電台或電視電台

公開播送。 

        4、84年 05月 11日 台(84)內著會發字第 8408690號 

按著作權法第 50條之立法意旨，係因以中央或地方機關

或公法人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性質上本為公益，如傳

播媒體為之傳播，亦有促進公益之利，爰參考日本著作

權法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條之立法例訂定上述條文。經

查日本著作權法上述條文係針對著作人為中央或地方機

關之著作所訂定之條文，又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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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著作人係指創作著作之人，因此，著作人為一

確定之狀態，利用人於利用著作時，較容易辨別是否可

得利用，而著作財產權人及權利人因得隨時隨權利之變

動而變動，則易造成利用人於利用著作時，無從確定是

否可得利用之困擾，故由本條之立法意旨及利用人利用

著作得以遵循之情形考量，本部認為宜採乙說為宜。 

   (二) 小結 

      1.綜上，本局歷年來對著作權法第 50條之解釋，係參考日本

立法例及本條立法意旨，認為著作財產權因得隨時隨權利

之變動而改變，利用人難以判別該著作之權利歸屬；相對

來說，著作人為一確定之狀態，利用人於利用時較易辨別，

故只要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

其著作人為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且以其名義公開發

表，不問著作財產權人是否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在

合理範圍內，任何人均得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2.本議題之爭點在於，本條規定得利用之客體，須為「以中

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在此要件

下，概念較政府出版品更為狹隘，是否需將客體擴張至以

政府機關為著作財產權人之著作？ 

二、各國與本條類似之標的比較 

    請參考會議資料第 4頁、第 5頁。 

三、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本局 100年委託賴文智律師所進行之研究計畫認為：從「公

開發表權」及「姓名表示權」作為著作人格權的核心權能角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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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條即排除政府機關或公法人沒有上開權能之著作。  

    然政府出版品包含由政府機關所屬公務員於職務內創作完

成之著作、政府機關委託專家學者完成之著作，甚至包含國立大

學出版品等，上述著作中大多數政府機關或公法人只取得著作財

產權，如此將無法該當著作權法第 50 條規定，民眾若欲利用尚

須取得授權，運作結果將使本條規定相當程度被架空，建議可將

本條適用客體範圍擴張。 

四、本局初步意見 

  (一)現行我國政府出版品之現況，多係屬聘用他人完成著作之情

形，例如委託外界進行之研究結案報告，及依一般勞務採購招

標契約所完成之著作等，其中很大一部分政府僅取得著作財產

權，並未約定政府為著作人，僅有約定簽約他方不得行使人格

權，皆無法適用本法 50 條規定；惟目前實務操作上已可透過

簡化授權機制(例如創用 CC)加以推廣，並非須一律納入合理

使用之範圍。 

  (二)鑒於政府出版品種類繁多，日、德亦均有限制利用目的須為「供

公眾資訊所知」，始可主張合理使用。是以，建議於本條增加

「供公眾週知」之要件。 

  (三)以比較法之角度言，在美國法規定下，政府之任何著作不受著

作權法保護，但因轉讓、遺贈等移轉方式而得著作權者，不在

此限；德國法規定，僅限為「為公眾資訊之官方利用而發行之

官方著作」，便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日本法則與我國較為一致，

著作人須為政府，利用人始得主張合理使用；故綜合以上，各

國對於政府機關及公法人之著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或得主

張合理使用，均設有不同之限制。如認所有政府取得著作財產

權之著作均得主張合理使用，從比較法之角度，似屬過寬，是

否妥適，亦非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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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本條是否增加利用態樣？ 

  一、說明及本局行政函示 

現行著作權法第 50 條規範得主張合理使用之著作利用行

為，分別為重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等行為，復依第 63條第

3項規定，併得散布。惟相應於日趨多元化之著作，上述得主張

合理使用之型態是否足夠？有無擴充之必要？ 

    (一) 本局行政函釋 

     1、92年 07月 11日電子郵件 920711 

所詢如果影片是以學校單位的身分公開，且非營利用途，是

否符合第五十條所規定一節，依新著作權法第五十條規定，

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的名義所公開發表之著作，

他人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因此， 

貴校畢業典禮影片中所利用「他人」之電影配樂及廣告影像

(音樂著作、視聽著作)，如非屬於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

法人」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自無上述規定之適用。又 貴

校於畢業典禮中播放影片之行為，非屬公開播送，而係公開

上映。另學校並非中央或地方機關，亦非公法人，所以學校

公開發表的著作，亦無著作權法第五十條的適用。 

     2、96年 07月 03日電子郵件 960703b 

依本法第 50 條之立法意旨在便利民眾合理利用政府出版

品，促進公益，基於著作性質係公益性之考量，不論著作財

產權人是否為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只要著作人為中央

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且以其名義公開發表，在合理範圍

內，得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惟仍應明示其出處。因

此，所詢各政府單位贈送之視聽資料出版品，希望於館內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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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如其著作人為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則參照第 50

條之立法意旨，似應有第 65 條所定之合理使用之空間。但

如其著作人不是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即應另行取得公

開上映之授權。 

   (二) 小結 

     1、本局行政解釋上，認為若視聽著作之著作人為中央或地方

機關或公法人，且以其名義公開發表，則參照著作權法第

50 條之立法意旨，應可以同法第 65 條所定主張「公開上

映」之利用行為有合理使用之空間。 

      2、以比較法之角度，除美國法外，各國對於利用行為皆設有

一定限制，日本法之利用方式僅限於轉載，德國法則有準

用「禁止修改」之規定。  

二、各國與本條類似之利用行為比較  

    請參考會議資料第 4頁、第 5頁。 

三、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本局 100年委託賴文智律師所進行之研究計畫認為：按政府著作

之完成係本於人民稅捐所構成之預算，應盡可能促其流通利用，故相

應於著作種類之多元化，利用型態上亦應同步搭配對公開口述、公開

演出及公開上映等無限再現權利之限制，俾達此類著作廣為利用之目

的；惟本條所規範之客體有部分雖非公文書，但仍具有官方文件之性

質，具有一定之權威性及完整性需求，因此利用行為不適宜擴張至改

作。 

四、本局初步意見 

  (一)目前本條利用態樣為重製、公開播放和公開傳輸，考量目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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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出版品態樣眾多，民眾利用的方法也應隨之多元，而本局函

釋亦認為依本條主張公開上映有合理使用的空間，爰建議於本

條適用範圍可擴及所有利用行為。 

  (二)又依現行法規定，得主張本條之合理使用，尚須依本法第 65

條第 2 項各款檢視是否為「合理範圍內」，在法律適用上，徒

增不確定性，建議刪除。 

  (三)另考量官方文件具有權威性及完整性之需求，建議參考德國著

作權與鄰接權法第 5條準用禁止修改及應註明出處之規定，明

定利用人不得對內容有所更動修改。  

著作權法第 50條具體建議修正條文 

本局建議 

修正條文 

本局 100年 

委託研究建議條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五十條 

    以供公眾週知

目的所為且係以中

央或地方機關或公

法人之名義公開發

表之著作，得利用

之，但不得修改。 

 

 

第五十條 

    著作財產權屬中央或地

方機關或公法人，或以其等之

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重製、公開

播送、公開口述、公開演出、

公開上映或公開傳輸： 

一、非營利目的，且未對閱聽

人直接或間接收取費用者。 

二、該著作未發行或已絕版或

難以購得者。 

三、該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

人透過網路對公眾提供者。 

四、著作之利用行為對該著作

潛在市場及現在價值較輕微

者。 

第五十條 

    以中央或地

方機關或公法人

之名義公開發表

之著作，在合理範

圍內，得重製、公

開播送或公開傳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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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著作權法第 61條有關合理使用規定之檢討 

一、本條歷年修正沿革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民 

國 

87 

年 

第六十一條 

    揭載於新聞紙、雜誌

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

時事問題之論述，得由其

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

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但

經註明不許轉載或公開

播送者，不在此限。 

 

新聞紙、雜誌、廣播、電視俱

為大眾傳播媒體之用詞。八十

一年舊法「廣播電臺」、「電視

電臺」用詞，對照同條「新聞

紙」、「雜誌」用詞，文字有欠

周妥，併予修正。 

民 

國 

92 

年 

第六十一條 

    揭載於新聞紙、雜誌

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

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

述，得由其他新聞紙、雜

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視

公開播送，或於網路上公

開傳輸。但經註明不許轉

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者，不在此限。 

 

本條係配合目前網路之發展

現況，將網路上之政治、經濟

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納

入合理使用之範圍，爰參考日

本著作權法第三十九條、歐盟

二○○一年著作權指令第五

條第三項第 c款，予以修正。 

二、國際公約與各國立法例 

(一)伯恩公約第 10條之 2規定如下： 

    發表於新聞紙或期刊上有關經濟、政治或宗教上時事議題之論

述，以及經傳播後之相同性質著作，如未註明不許重製、廣播或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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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傳達者，是否准許得由新聞媒體重製，或得予傳播，或得以有線電

向公眾傳播，依本聯盟各會員國之法律定之。但一律應表明出處；違

反此義務之法律效果，依保護主張當地國之法律定之。 

(二)日本著作權法第 39條規定如下： 

    揭載報紙或雜誌上而發行針對政治、經濟或社會之時事問題的論

述(具有學術性質者除外)，得轉載於其他報紙或雜誌，或就之加以播

送、有線播送、或是於接送該當放送後專為於該當播送所欲播送之對

象區域內之接收為目的進行自動公開傳輸(包含傳輸可能化中，藉由

輸入資訊於連接至供公眾使用之電子通訊線路之自動公開傳輸裝置

之情形)。但標示有禁止利用之意旨者，不在此限。5 

    依前項規定而被播送、有線播送或自動公開傳輸之論述，得利用

接受裝置予以公開傳達。 

日本法之規定，利用主體和利用方式與我國較為類似，但客體上並不

包括未刊載於不具媒體性質之個人網站或部落格，同時明文排除學術

性質之論述。 

(三)德國著作權與鄰接權法第 49條規定如下： 

    廣播電視之個別評論及報紙或其他刊載單純時事性質資訊刊物

上個別社論與伴隨公開之插圖，圖涉及政治、經濟或宗教之時事問

題，且未附註權利保留者，准予重製及散布於其他報紙與同類之資訊

刊物上，或公開傳播此等評論、社論及插圖。上述重製、散布及公開

 

 
5
 關於本條後段所稱「自動公開傳輸」究係屬同步傳輸或互動式傳輸？參照本局 98年委託張懿

云教授與陳錦全助理教授所作「著作權法公開播送之再播送研究」第 103頁，將本條譯為「(第

1項)揭載於報紙…，或於該放送接收而同時於該放送之放送對象區域內以接收為目的…」，復參

照本研究案，註 276，第 100頁，「本條第 2項中的「在特定條件下的同時自動公眾送信」是平

成 18年法律第 121號才新修正增訂的，條文文字中雖然看不到「同時」一詞，但由「被放送之

著作」的放送二字所用的時態並非過去式「放送された」而是現在式「放送される」，可以解釋

出必須是要對現在被放送之著作同時做自動公眾送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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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均應支付著作人相當之報酬；但由諸多評論或文章與以摘要之

概要形式的重製、散布及公開傳播，不在此限。上述報酬請求權僅得

由著作權利用團體行使之。 

    經出版刊物或廣播電視公開發表之綜合性新聞事實內容及每日

新聞，其重製、散布及公開傳輸，均不受限制地合法；其以其他法規

所受之保護，不受影響。 

德國之規定於著作類型上擴張至插圖，利用客體亦以「廣播電視報紙

及其他刊載單純時事性質資訊刊物」之傳播媒體為限，若為個人於網

路上發表的政治、經濟及宗教相關言論，利用人對其進行轉載行為並

不得主張本條規定。 

 

(四)韓國著作權法第 27條規定如下： 

    其他媒體有權對《報紙促進法》第 2條規定的報紙、網絡報紙或

者《新聞機構促進法》第 2條規定的新聞機構出版的時事新聞與社論

加以複製、傳播、廣播。但標有禁止利用標誌者除外。 

 

(五) 各國比較相當於我國本條規定之比較 

 

 標的 得主張合理使

用之利用行為 

轉載限制 是否支付

報酬 

 

 

 

德國 

廣播電視之個別評論及

報紙或其他刊載單純時

事性質資訊刊物上個別

社論與伴隨公開之插

圖，圖涉及政治、經濟

 

重製、散布、 

公開傳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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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的 得主張合理使

用之利用行為 

轉載限制 是否支付

報酬 

或宗教之時事問題，且

未附註權利保留者。 

 

 

日本 

揭載報紙或雜誌上而發

行針對政治、經濟或社

會之時事問題的論述

(具有學術性質者除

外)。 

轉載、播送、

有線播送或欲

播送之對象區

域內之接收為

目的進行自動

公開傳輸 

 
 
○ 

 
 
X 

 

 

韓國 

《報紙促進法》第 2條

規定的報紙、網絡報紙

或者《新聞機構促進法》

第 2條規定的新聞機構

出版的時事新聞與社論 

 

重製、傳播、

公開播送 

 

 
 
○ 

 
 
X 

 

 

台灣 

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

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

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

述。 

轉載、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 

○ X 

 

問題一：本條規定之構成要件中，著作類型是否限於語文著作？ 

一、說明及本局行政函釋 

現行本局對著作權法第 61 條之解釋，本條得予轉載之「論述」

必須是語文著作，圖片或照片則須另視是否符合本法第 52 條引

用之規定主張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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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局行政函釋 

     1、97年 10月 21日電子郵件 1021A號： 

所詢「欲彙整各家媒體針對『大臺北之狼』之相關報導，並

複製記者翻拍的畫像，以電子郵件將這些圖文轉寄親友知

悉，提醒她們小心，是否違反著作權法」之問題，區分文字

及畫像兩部分說明之： 

……… 

如所利用者係新聞紙、雜誌或網路所刊載有關政治、經濟或

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只要沒有註明「不許轉載」或「不

准公開傳輸」的情形，都可以在網路上公開傳輸，無須取得

授權，惟需注意應註明出處。 

…… 

畫像部分：所詢「記者翻拍的畫像」如為素描，該素描可能

構成美術著作，記者所翻拍的畫像應屬該美術著作之重製

物。如果您是為「報導」之目的，則在合理範圍內，得「引

用」該畫像，亦無庸取得授權。 

2、100年 11月 18日智著字第 10000109420號： 

國內外古今知名人士之個人資料或照片，何者得錄至自己所 

著書內之疑義，按個人資料如屬本法第 9條第 1項第 3款所

定之「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就

非屬本法保護之標的，不涉著作利用或侵害；如內容非僅屬

「單純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而是在事實傳述以外，還添

加了作者的評論及分析或其他性質之文章，則該部分會受到

本法保護，惟如符合上述本法第 52 條「引用」之規定，或

有本法第 61 條所定之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

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且未經註明不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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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之情形，就有主張合理使用之空間，

不須取得授權。至於照片利用，除有符合上述本法第 52 條

「引用」之合理使用外，原則上亦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

意，始得為之。 

3、97年 03月 19日電子郵件 970319 

網路上教育性新聞（不包括圖片、照片等）如係單純傳達事

實之新聞報導，因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標的，將其轉載至討

論區，無違反著作權法之規定，不須取得授權。如非屬單純

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則應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語文著作，享

有著作權，但政治、經濟、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依著作

權法第 61 條規定，除非著作權人有不許轉載或公開傳輸之

註明外，將其轉載至討論區屬合理使用，惟須明示其出處。 

 (二) 小結 

      1.本局現行有關「時事問題論述合理使用」之解釋，係採文字

部分若非屬著作權法第 9條第 1項第 3款之範疇，即可主張

著作權法第 61 條合理使用，圖片部分則須另視有無符合第

52 條「引用」之規定。惟目前許多時事新聞是以圖文同時

呈現，在此情況下若要轉載圖片，即會因轉載者沒有自身之

創作，進而無法主張第 52條「引用」之規定。 

      2.現行網路新聞的型態，在一篇報導同時伴有影音新聞，若欲

全部轉載，視聽部分可否主張合理使用，亦非無疑。 

二、各國相當於我國法第 61條轉載限制客體比較 

 請參考會議資料第 15頁、第 16頁。  

三、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本局 100年委託賴文智律師所進行之研究計畫認為，本局目

前函示將本條可轉載之客體限於語文著作，圖片或照片須另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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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第 52 條關於引用之規定，惟「引用」須有引用人自己之

著作方能主張，在轉載之情況下往往難以符合，故若嚴格限制論

述必須限於以文字型態始能轉載，可能實值減損論述之必要內

容，對資訊流通以及言論自由形成過度的限制。因此，建議於著

作類型上可考慮擴大至視聽影像，於內容上則應包含依其報導或

論述性質於必要範圍內所引用或附帶利用之著作。 

四、本局初步意見  

    擬同意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問題二：本條是否增設課予轉載人註明禁止轉載註記之義務？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一) 背景說明 

本條雖規定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利用人 

即應不能對該著作主張本條著作財產權之限制。但若著作財

產權人已註明不許轉載，卻仍遭他人轉載，且後續利用者在

無查明原始來源的情況下，大量輾轉轉載，此時是否應課予

轉載人註明禁止轉載註記之義務？ 

  (二) 本局行政函釋 

 本局尚未做過相關函釋。 

二、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在本局 100年委託賴文智律師之研究計畫中認為：當得轉載之對

象與得轉載之主體均擴張至發表於網路上之言論時，課予利用人相當

「查證原著作財產人是否註明不得轉載」之義務尚不致過苛，且我國

著作權法第 64 條雖已就註明出處加以規定，但司法實務上並未將其

作為主張著作財產權限制的必要條件，縱使違反明示出處之義務，亦

非當然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考量本條之規範可能涉及大量轉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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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若有違反著作財產權人之意思，在無法查證原始發表處下，其所

造成之損害及責任皆難以釐清，因此建議於本條明定並加重利用人於

此種利用行為之註明出處義務。  

三、本局初步意見 

(一) 上述委託研究意見，建議於第二項增加利用人明知或可得而知

有轉載限制之註記者，不得主張合理使用之規定。依現行條文，

其本係屬法理上當然之解釋，與其轉載時有無將禁止轉載之註

記隨同轉載無關，委託研究之建議條文第二項並無實益。 

(二) 如轉載人係善意不知禁止轉載之註記，固不得依本條主張合理 

使用，惟因欠缺故意，通常亦無刑事責任。 

(三) 本條建議不予增訂。 

 

著作權法第 61條具體建議修正條文 

本 局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本局 100年 

委託研究建議條文 

現 行 條 文 

第六十一條 

    新聞紙、雜誌或網

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

社會上時事問題之文字

或視聽影像之論述，及

該論述所附帶利用之著

作，得由其他新聞紙、

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

視公開播送，或於網路

上公開傳輸。但經註明

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

公開傳輸者，不在此

限。 

第六十一條 

揭載於    新聞紙、雜誌或網

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

社會上時事問題之文

字 或 視 聽 影 像 之 論

述，及該論述依其性質

於必要範圍內所引用

或附帶利用之著作，得

由其他新聞紙、雜誌轉

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

開播送，或於網路上公

開傳輸。但經註明不許

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

第六十一條 

     揭載於新聞紙、

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

治、經濟或社會上時

事問題之論述，得由

其他新聞紙、雜誌轉

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

開播送，或於網路上

公開傳輸。但經註明

不許轉載、公開播送

或公開傳輸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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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局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本局 100年 

委託研究建議條文 

現 行 條 文 

    傳輸者，不在此限。  

     著作財產權人對

各該論述之內容涉有

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

傳輸之限制，為利用者

明知或可得而知，但利

用者未隨原著作之轉

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

輸註明該同一限制內

容，或違反該限制內容

者，不得主張前項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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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著作權法第 62條有關合理使用規定之檢討 

一、本條歷年修法沿革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民 

國 

81 

年 

第六十二條 

政治或宗教上之公開演

說、裁判程序及中央或地

方機關之公開陳述，任何

人得利用之。但專就特定

人之演說或陳述，編輯成

編輯著作者，應經著作財

產權人之同意。 

 

一、本條係參考西德著作權法

第 48條及日本著作權法第 48

條之立法。 

二、依本條得加以利用著作，

並非第 10 條之公文，先予敘

明。所稱「政治或宗教上公開

演說」，例如選舉時之政見發

表會或佈道大會中之佈道演

說；「裁判程序之公開陳述」，

例如證人或鑑定人之陳述

等；「機關之公開陳述」，例如

民意代表之演說或專家聽證

之證詞等，此類著作或為推動

政策或為教化人心，欲其廣為

流傳，故以一般人均得加以利

用為宜。 

    *本條自民國 81年修法後即未再修改 

 

二、國際公約與外國立法例 

(一)伯恩公約第 2條之 2規定如下： 

    有關政治演說及司法程序進行時所為之演說，其全部或部分

是否排除於前條所定保護範圍內，依本聯盟各會員國之法律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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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口述之演講、演說及其他同性質著作，如所為使用係在

資訊傳達目的之正當範圍內者，是否得由新聞媒體重製，或得為

廣播，或得以有線電向公眾傳達，並得成為本公約第十一條之二

第 1項所定公開傳達之標的，亦依本聯盟各會員國之法律定之。 

    惟就前二項所定著作，其著作人專有將之收編成集合著作之

權利。 

 

伯恩公約相關之規定於客體上較我國寬鬆，只要是以公開發表之

演說，會員國都可以立法准許期透過各種媒體予以流通，並為限

制演說者之身分或演說之內容。然公約對於著作財產權之限制，

認為不應超過資訊流通之必要，如有其他限制之正當性存在，應

尋求其他的規範基礎。 

(二)日本著作權法第 40條規定如下： 

    對於公開之政治演說或陳述及裁判程序中之公開陳述，除針

對同一著作人之著作予以編輯而利用者外，得以任何方式利用

之。 

    於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之機關、獨立行政法人或地方獨立行

政法人中所為之公開演說或陳述，除依前項規定外，在符合報導

目的之正當情形，得揭載於報紙或雜誌、或就之加以播送、有線

播送、或是於接收該當放送後專為於該當播送所欲播送之對象區

域內之接收為目地進行自動公開傳輸。 

    依前項規定而被播送、有線播送或自動公開傳輸之演說或陳

述，得利用接受裝置予以公開傳達。 

 

日本著作權法相關規定，未限定演說者之身分地位，但限定發表

之場合為政府機關及行政法人，且利用人及利用方式在報導之必

要範圍內，應僅限於新聞媒體及相關傳播手段。 

 (三)德國著作權與鄰接權法第 48條規定如下： 

    下列各行為均屬合法 

    針對報紙、雜誌或其他主要刊載時事之印刷物或資訊媒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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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登載之時事問題演說，且其談論係在公開集會或透過第 19 條

a或第 20條所稱之公開再現者，其演說之公開再現6。 

    在國家機關、地方機關或教會機構之公開會議上所為之演說

之重製、散布與公開再現。 

    第 1項第 2款所稱之演說，以同一著作人數則演說佔多數之

編輯物為形式者，其重製及散布則非合法。 

 

德國法第一項規定該演說不能是演說者自創或發想的命題，且必

須是時事，並經新聞媒體加以刊載之議題，議題之內容則不受限

制。利用行為亦非僅是編輯權之保留，原則上必須忠實呈現演說

的內容，但就其目的則未限制。 

(四)法國知識產權法典 L122-5第 1項第 3(C)款規定如下： 

   作品發表後，作者不得禁止： 

   ………… 

   作為新聞報導，通過報紙或遠程傳送，對在政治、行政、司

法或學術大會及政治性公共集會和官方慶典上向公眾發表的談

話，進行播放甚至全文播放。 

 

法國就公開演講之限制，在議題方面雖較為開放，包括學術性質

之集會，但利用方式之開放則較為狹隘，著作權人僅不能禁止演

說內容透過報章電視加以轉播，重製權仍完整獲得保留。 

(五)韓國著作權法第 24條規定如下： 

    對於公開進行的政治演說，或者在法庭、國民議會、地方議

會中的公開陳述，可以採取任何方法加以使用。但是，對作者的

演講或陳述經過彙編後的使用不在此限。 

 

 

 
6
 此處之公開再現，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包括：公開口述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公 

  開播送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播送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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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國比較相當於我國本條規定之比較 

 標的 利用行為 

德國 1. 針對報紙、雜誌或其他主要刊載

時事之印刷物或資訊媒體上所

登載之時事問題演說，且其談論

係在公開集會或透過第 19 條 a

或第 20條所稱之公開傳播者。 

公開再現 

 

2. 在國家機關、地方機關或教會機

構之公開會議上所為之演說。 

重製、散布、公開再

現 

日本 1. 公開之政治演說或陳述及裁判

程序中之公開陳述。 

 

任何人得利用之，但

不得編輯 

 

2. 於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之機

關、獨立行政法人或地方獨立行

政法人中所為之公開演說或陳

述。 

揭 載 於 報 紙 或 雜

誌、或就之加以播

送、有線播送、或是

於接收該當放送後

專為於該當播送所

欲播送之對象區域

內之接收為目地進

行自動公開傳輸 

法國 於國會、行政、司法與學術之集

會，及與政治相關公開集會與官方

典禮之公眾演講。 

 

著作人僅不能禁止

演說內容透過報章

電視加以傳播 

韓國 1. 公開進行的政治演說 

2. 在法庭、國民議會、地方議會中

的公開陳述 

任何人得利用之，但

不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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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的 利用行為 

台灣 1. 政治或宗教上之公開演說 

2. 裁判程序及中央或地方機關之

公開陳述 

任何人得利用之，但

不得編輯 

 

問題一：本條規定是否放寬公開演說或公開陳述之主體？ 

 一、說明及本局行政函釋 

    本條之標的限定為政治及宗教之演說，或主體為政府機關之

公開口述，惟考量目前許多政府機關之公開演說或公開陳述，雖

係在政府機關舉辦，但其主體並非中央或地方機關，故是否須將

本條主體侷限於中央或地方機關，值得探討，茲有必要將本條規

範之行為主體與利用型態進行檢視。 

   (一)本局行政函釋 

1. 83年 12月 05日台(83)內著字第 8326485號 

依本法第六十二條規定「政治或宗教上之公開演說、裁判程

序及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公開陳述，任何人得利用之。但專就

特定人之演說或陳述，編輯成編輯著作者，應經著作財產權

人之同意」，是前揭電視政見發表，原則上任何人均得利用

之，唯利用時仍應注意本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即其利用是否

合於上述第六十二條規定，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

事項，以為判斷標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

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

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

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所詢可否轉播收錄並拷貝販售，

請參考上述說明。 

2. 92年 12月 22日電子郵件 921222a 

廣播電台播出的節目，有可能是包含著作之節目（例如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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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音樂、小說、短文精選等），也有可能是與著作無關的

節目（例如實況轉播的運動比賽、報導選情造勢活動等）。就

播出包含著作之節目的情形而言，如果廣播電台本身是該某

著作的著作權人，固然不會有問題，如果該某著作之著作財

產權為他人享有，則涉及以公開播送方法利用他人著作，除

符合著作權法所定「合理使用」之情形（例如第 49條時事報

導目的之合理使用、第 52 條報導、評論目的之引用、第 61

條時事論述之轉載、第 62條政治、宗教公開陳述的利用等）

外，原則上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始得為之。 

3.93年 9月 20日電子郵件 930920 

公眾人物在公開場合的言論，若屬政治或宗教上之公開演

說，則不需經當事人的同意，任何人就可逕行利用，但若係

專就特定人之演說或陳述編輯成編輯著作者，則仍應經著作

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始可為之。 

(二)小結 

本局目前對於本條函釋多為「政治或宗教上之公開演說」所

為之說明，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公開陳述」，在實際適

用上有無主體之限制，實務上尚無討論。 

二、各國相當於我國法第 62條規定之比較 

 請參考會議資料第 25頁、第 26頁。 

三、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本局 100 年委託賴文智律師所進行之研究計畫認為：本條規定

「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公開陳述」應已該當同法第 50 條「以中央

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中之語文著作，可考

慮刪除；並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立法例，增列第二項納入不限制主

體之公開演說內容成為本條著作財產權限制之客體，因由中央或

地方機關邀請或主辦之公開演說，通常與機關公法上的任務有

關，帶有強烈公益色彩，有促進流通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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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局初步意見 

        按我國政府機關所主辦或邀請之演講，並不全然與公法上任

務有關，其中或有為提升員工知能、內部訓練而邀請機關外部人

員演講者，而其公開陳述之內容對演講者而言皆有一定價值，故

若放寬以場所做為限制公開演說著作財產權之要件，恐影響演講

者之意願，爰建議本部分不予更動。 

問題二：本條利用目的及方式是否有限制之必要？ 

一、說明及本局行政函釋 

  (一) 背景說明 

現行本條稱「任何人得利用之」，係指任何人均得依本法第

22 條至第 29 條規定加以利用，例如重製、公開口述、公開

播送、公開上映等，惟因本條條文內並無「合理使用」之規

範，使法院於適用上是否考量第 65條處於不明確之狀態，依

目前解釋趨勢及修法方向，多數情形將單獨適用本條，故有

必要就本條之利用目的和利用方式檢視之。 

  (二) 本局行政函釋 

   本局尚未做過相關函釋。 

二、各國有關本條利用行為之比較 

  請參考會議資料第 25頁、第 26頁。 

三、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本局 100年委託賴文智律師所進行之研究計畫認為：若於本條之

利用行為上開放「於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之公開演說」，則利用行為

應限於以現場同步之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行為，以兼顧資訊流通及保

護著作財產權之後續利用價值不因此減損，而為保持演說內容的完整

性，演說者於演說過程中一併呈現之參考資料內容，亦得隨演說內容

本身同步對現場以外之人進行公開播送、公開傳輸等，該等資料之後

續利用，如簡報利用、下載，則應尊重著作財產權人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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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局初步意見 

 (一)本條規範目的係基於資訊流通之公益性，若將後續之利用型態

限定為須「與現場同步」，反將侷限本條合理使用範疇之空間。 

 (二)另有關公開演說或公開陳述所附參考資料部分，應本即可依本

法第 52條「引用」之規定主張合理使用，似無須再予重複規定。  

著作權法第 62條具體建議修正條文 

本局建議修正條文 本局 100年 

委託研究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第六十二條 

     政治或宗教上

之公開演說、裁判程

序及於中央或地方機

關所為之公開陳述，

任何人得利用之。但

專就特定人之演說或

陳述製作
7
成編輯著

作者，應經著作財產

權人之同意。 

第六十二條 

    政治或宗教上

之公開演說、裁判程

序，任何人得利用之

。但專就特定人之演

說或陳述，編輯成編

及著作者，應經著作

財產權人之同意。 

《方案一》 

    由中央或地方

機關舉辦非學術性

質之公開演說或公

開陳述，得於演說或

陳述之同時，以即時

數位或其他類似器

材公開播送或公開

傳輸，並為前開公開

播送或公開傳輸行

為必要之重製。 

    第二項之公開

演說或公開陳述附

有參考資料，而著作

第六十二條 

    政治或宗教上

之公開演說、裁判程

序及中央或地方機

關之公開陳述，任何

人得利用之。但專就

特定人之演說或陳

述，編輯成編及著作

者，應經著作財產權

人之同意。 

 

 

 
7
 按編輯權已於本局 101年 5月 24日第 20次修法諮詢會議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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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人未明示反

對或為其他限制之

意思表示者，得重製

予現場人數每人一

份為限。 

《方案二》 

    由中央或地方

機關舉辦非學術性

質之公開演說或公

開陳述，得於現場以

錄音或錄影之方式

重製之，並得於演說

或陳述之同時，以即

時數位或其他類似

器材公開播送或公

開傳輸，且為前開公

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行為必要之重製。 

    第二項之公開

演說或公開陳述附

有參考資料，而著作

財產權人未明示反

對或為其他限制之

意思表示者，得重製

予現場人數每人一

份為限。 

《方案三》 

    由中央或地方

機關舉辦之公開演

說或公開陳述，得於

演說或陳述之同時

，以即時數位或其他

類似器材公開播送

或公開傳輸，並為前

開公開播送或公開

傳輸行為必要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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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第二項之公開

演說或公開陳述附

有參考資料，而著作

財產權人未明示反

對或為其他限制之

意思表示者，得重製

予現場人數每人一

份為限。 

《方案四》 

    由中央或地方機

關舉辦之公開演說或

公開陳述，得於現場

以錄音或錄影之方式

重製之，並得於演說

或陳述之同時，以即

時數位或其他類似器

材公開播送或公開傳

輸，且為前開公開播

送或公開傳輸行為必

要之重製。 

    第二項之公開演

說或公開陳述附有參

考資料，而著作財產

權人未明示反對或為

其他限制之意思表示

者，得重製予現場人

數每人一份為限。 

 


